
河南师范大学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文件

校文明委〔2014〕1号

 
河南师范大学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评选及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工作的管理，不断提高学校精神文明创建水平，使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根据中央文明办和省文明办的有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校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是在学校精神文明建设中成绩突出，效果显著，经过群众认可和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的考核、评选，由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命名的先进单位，是学校精神文明建设中的集体荣誉称号。
第三条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的建设必须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努力提高师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明素养，大力弘扬以“一训三风”（校训、校风、教风、学风）为核心的学校文化，为学校事业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第四条  开展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评选活动是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促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同步发展的有效途径和重要形式。各单位领导要把争创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作为本单位工作的重要内容，纳入议事日程，领导和组织广大师生员工积极开展创建活动。有条件的单位要与企事业单位、农村、学校等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精神文明共建活动。
第二章  评选标准

第五条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评选标准（100分）。
1.组织机构完善15分
（1）单位有精神文明建设组织机构，有明确责任人（5分）；
（2）单位有对照《全国文明单位测评体系》制定的年度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计划和总结（10分）。
2.学雷锋活动7分
（1）有体现雷锋精神的岗位规范或行为守则，将岗位学雷锋活动情况纳入单位和师生个人考核内容（2分）；
（2）有体现雷锋精神的管理制度，坚持以人为本，把关心师生工作、学习、生活、健康等人文关怀内容纳入管理之中（2分）；
（3）单位组织扶危济困、助人为乐等活动，有具体措施，有参与人数，有活动效果（3分）。
3.志愿服务活动 7分
（1）单位有学雷锋志愿服务队（2分）；
（2）有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活动（2分）；
（3）单位积极创造条件支持志愿服务活动，注册志愿者人数占总人数比例逐年增加（1分）；
（4）有上岗前的志愿服务培训，有表扬奖励措施，有相应的资金保障（2分）。
4.道德讲堂建设7分
（1）积极开展道德教育和道德实践活动（2分）；
（2）按照学校计划积极承办道德讲堂活动（2分）；
（3）有道德讲堂活动方案和规范性的流程（1分）；
（4）做好道德教育实践活动和道德讲堂活动材料的收集工作（2分）。
5.学习型单位建设4分
（1）有促进个人文化修养和业务技能提高的必读书目（2分）；
（2）有读书学习情况考核办法，有读书学习交流活动（2分）。
6.文明有礼培育8分
（1）有师生文明守则或行为规范（2分）；
（2）有师生文明有礼考核办法（2分）；
（3）积极开展文明有礼养成教育实践活动（4分）。
7.勤俭节约活动5分
（1）有勤俭节约制度规定（2分）；

（2）有经常性教育实践活动（2分）；

（3）有勤俭节约活动文字、照片等记录（1分）。
8.道德经典诵读4分
（1）有应知必读的道德经典书目、篇目（1分）；

（2）开展道德经典诵读活动（2分）；

（3）单位有指导道德经典诵读的文化志愿者（1分）。

9.“我们的节日”活动6分

（1）积极开展节日文化、民俗活动（4分）；

（2）有节日文化、民俗活动文字、照片等记录（2分）。
10.文明风尚传播5分

（1）有传播文明风尚的环境布置（2分）；

（2）有网络、手机文明传播行动（2分）；

（3）有师生文明上网的规范要求（1分）。
11.文化体育活动7分

（1）有能够满足师生文化体育活动需求的场所（2分）；

（2）有开展经常性的文化体育活动（4分）；

（3）有文化体育活动志愿者（1分）。

12.参与帮扶共建3分

（1）积极组织开展和参与各种形式的帮扶共建活动（2分）；

（2）有一定数量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1分）。
13.优质服务状况6分

（1）有优质服务制度规范和服务承诺（2分）；

（2）有优质服务常态化管理措施（2分）；

（3）根据单位实际开展优质服务主题活动（2分）。
14.优美环境建设6分

（1）经常开展多种形式的卫生检查评比活动（2分）；

（2）办公室、教室、学生宿舍及周边环境卫生达标（2分）；

（3）注重环境文化建设，文化氛围优雅、浓厚，效果良好（2分）。

15.创建档案建设10分

（1）单位文明创建活动的各项文字材料、图片、声像等资料齐全，整理规范，成册、成盒（5分）；

（2）规范、按时报送文明单位复查、文明奖考核等相关材料（5分）。

第三章  评选范围及办法

第六条  校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评选范围为学校党群机构、行政管理部门、教学单位、直属单位和附属单位。
第七条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的考核评选工作在校党委的领导下，由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负责实施。
1.校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届期两年，申报、评选工作在隔年的上半年进行。

2.按照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评选标准的要求，各单位对照条件自愿申报，向文明办提交自评报告和申报材料，校文明办组织对申报单位进行实地考核。
3.在考核组听取汇报、实地查看、查阅资料、集体评议、汇总积分的基础上，由校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决定受表彰的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
第四章  评选名额及奖励

第八条  根据目前我校现有党群机构、行政管理部门、教学单位、直属单位和附属单位的数量，每届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评选名额为教学单位8个左右，其他部门和单位14个左右。

第九条  在学校“两创四争”表彰会上对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予以表彰和奖励，颁发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匾牌和奖金。

第十条  学校对评选上的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实行集体奖励，按照教学单位10000元，管理服务部门4000元的标准，按学年共两次拨付文明创建专项经费，主要用于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经费支出由文明办负责监督，不得挪作他用。

第五章  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  学校将把创建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的成效，作为考核各单位及单位领导干部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十二条  校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实行动态管理，日常管理由文明办实施。
第十三条  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在届期内对管理滑坡、工作业绩下降，或者发生严重问题、造成重大影响的，视具体情况予以通报批评、警告、撤销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等处理。
第十四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撤销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称号： 

1.领导班子成员受到党政处分的；

2.单位发生重大政治责任事故的；

3.单位或个人受到治安处罚、发生严重刑事案件被判刑的；

4.工作中发生严重事故，或发生重大安全生产和安全责任事故，造成重大损失或严重影响的；

5.有法轮功等邪教活动、封建迷信活动的；
6.有违反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

7.创建工作滑坡，已不符合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条件的；

8.因工作失误、失职以及其它情形给学校形象带来严重不良影响的。

第十五条  被撤销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的单位，其相应的奖金奖励随之取消。

    第十六条  被撤销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荣誉称号的单位，经两年以上时间的创建达到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标准的，可以重新申报。
第六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各单位可根据本办法的规定，结合实际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校文明办负责解释，所作解释各条款与本办法具有同等效力。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河南师范大学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
                        2014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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